市 外 调 干 程 序
1、 人事代理委托单位于每年11月15日－12月5日向基地呈报当年人才统计和次年的人才引进需求计划。并续签下年度“人事代理协议”。
2、 拟调干部单位可于每年3月10日、8月10日前分两次向基地提交申请市内外调入、出干部报告，将每人《信息登记表》逐项填写清楚，并将毕业证、学位证、职称证复印件备齐，不齐者不予受理。

3、 材料审验合格后，按《人事代理办法》规定项目向基地交纳的代理费。

4、 凭交款收据，到基地领取《商调函》与《市外调干需提供材料清单》并登记。同时，完成人事局地调配“网上申报”工作，并将上报后材料打印后交基地审核。人事局“网上申报”工作的网址：http://www.opic.sz.gov.cn
5、 每年的5月10日或10月10日前，按《市外调干需提供材料清单》要求，包括拟调干部的档案 (最好通过机要局寄到深港产学研基地），将材料备齐交到基地。

6、  经市人事局审核、批准后，到基地领取《深圳市人事局干部调动通知》、《入户指标卡》及《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》。

6、 拟调干部本人凭《深圳市人事局干部调动通知》、《入户指标卡》、《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》及原身份证复印件到入户所在地派出所办理《准予迁入证明》，凭《准迁证》及《深圳市人事局干部调动通知》回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办理行政、组织、工资关系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，同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。

7、 本人在规定时间内带《调动通知》与《户籍迁移证》到人事局人才资源管理处报到并签章。

8、 本人凭《户籍迁移证》到调入单位报到，并在《户籍迁移证》背后加盖基地人事专用章。并将《调动通知》交基地人事部门归进个人档案。

9、 本人带《户籍迁移证》到指定派出所入户籍关系。

10、 调入人员于3个月后，可办理“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职务任职资格”的确认及换证手续。

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港产学研基地

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ＯＯ六年六月八日

市外调干需提供材料清单

1、 通过人事局的调配“网上申报”打印出的三张表中，两页由拟调干部的原单位的人事部门按表中各栏要求如实填写，并由单位人事部门或主管单位部门签署意见，加盖公章。

2、 《干部商调函》由拟调干部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主管人事部门向我基地发出，是否需要当地人事部门发函的，按当地规定执行。

3、 视需要由原单位如实出据如下证明：

(1) 《工作鉴定》

(2)《政治表现鉴定（包括“文革”、“六.四”及有无参加“法轮功”组织的证明）》；

(3)《现实表现鉴定》 (凡借聘到深圳其它单位工作超过一年的，借聘单位均需出具)。

4、 计划生育证明或未婚证明材料。包括：

(1)在网上下载“拟调人员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”；（或拟调人员原单位出具的婚姻、生育状况证明）并由户籍所在地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部门加盖意见（两个章盖在同一个证明上）；

(2)凡已婚的需提供结婚证，并根据不同情况提供具体材料：a、已生育一孩的，须提供独生子女证和女方的“节育措施证明”；b、符合政策生育二孩（含双胞胎）的，均须持有关证明材料到深圳市计划生育办公室核实（具体要求见“生育二孩（含双胞胎）人员招调工、调干过程计划生育审核材料”）；c、凡年龄在40周岁以下已婚女性拟调入深圳，必须到深圳市或各区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进行妇检；
(3) 凡离婚、再婚者须提供离婚证、离婚协议书或离婚判决书； 

5、结婚证、独生子女证、女方《节育措施证明》原件和复印件。

6、近期体检表（需在深圳市级医院体检，表中贴相片并盖医院骑缝章）。
7、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

8、技术职称、任职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证件原件和复印件。（高级职称或大专学历持中级以上职称的，要提供人事局职管办职称确认件原件，自留复印件）。

9、属夫妻分居，提供已调入深圳一方的调动通知（或毕业生分配介绍信）复印件及户口本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
10、拟调干部属已婚单调的,必须同时提供以下材料:a、配偶的学历、职称复印件(验原件);b、配偶的现实、“六四”表现鉴定和有无参加“法轮功”组织和有否违法违纪情况(此材料需由拟调干部配偶的人事关系所在原单位提供并加盖公章)。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港产学研基地

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二ＯＯ六年六月八日
